
关于“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经颅重复磁刺激仪+磁刺激导航系统”项目

的第二次更正公告

一、投标评分细则中“

评分项目 分值区间 评分办法

投标单位业绩（客观

分）

0~10 提供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投标单位同类销售业

绩证明材料，每提供一个得 2分，本项最高 10

分。（投标时投标人须至少提供该业绩项目采

购合同有效复印件，未提供不得分）

”调整为“

评分项目 分值区间 评分办法

投标单位业绩（客观

分）

0~10 提供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厂家 2023 年 1 月 1

日至今同类投标产品销售业绩证明材料，每提

供一个得 2 分，本项最高 10 分。（投标时投

标人须至少提供该业绩项目采购合同有效复印

件，未提供不得分）

”

二、本项目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延期至 2026-06-17 09:30:00（北京时间）

其他内容不变，特此告知。

上海市杨浦区政府采购中心

2026 年 6 月 2 日


